
福州市连江生态环境局2025年行政处罚下达决定书情况表（2025年7月9日）
	
	企业名称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处罚措施
	下达决定书时间
	处罚文书号
	备注

	1
	福州剑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剑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某公司在线监测设施的运维工作，某公司氨氮在线设备于3月19日、3月20日发生故障，在线水质采样器供样异常，福州剑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3月26日晚上通过福建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进行报告，超过12小时。
	《福建省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二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并予以通报批评：（三）设备发生故障后未在规定期限内报告的；”
	1、通报批评；2、处以人民币罚款贰万元（2万元）。

	2025年7月4日
	闽榕连生态罚决〔2025〕0004号
	

	2
	福建新时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新时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某公司在线监测设施的运维工作，调阅某公司3#废气排放口在线监控数据，2025年3月26日19:43至03月29日06:00期间，废气在线监控数据流量显示为0，经核实某公司以上时间段14#定型机正在生产，13#、15#至20#定型机处于停产。福建新时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3月26日至3月29日期间在福建省污染源监控管理系统每天报备标记信息均为“企业采用间歇性生产模式，故未生产期间，瞬时流量为0，累积流量不递增。开始下组生产时，累积流量恢复递增，期间数据属于正常工况”，该报备标记信息属于不如实报备标记信息。
	《福建省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并予以通报批评：（一）排污单位或者运行维护单位不如实标记设备、数据等异常情况的”
	1、通报批评；2、处以人民币罚款贰万元（2万元）。

	2025年7月4日
	闽榕连生态罚决〔2025〕0005号
	

	3
	福建新时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新时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某公司在线监测设施的运维工作，根据《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NH3-N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HJ 356-2019）“6.2.3 发现标准样品试验不合格、实际水样比对试验不合格时，从此次不合格时刻至上次校准校验(自动校准、自动标样核查、实际水样比对试验中的任何一项)合格时刻期间的在线监测数据均判断为无效数据，从此次不合格时刻起至再次校准校验合格时刻期间的数据，作为非正常采样监测时段数据，判断为无效数据。”某公司在线监测设施在2025年1月15日-2025年1月18日期间，高浓度废水排放口COD在线监控设施每日自动标液核查未通过；2024年12月11日-2024年12月13日期间，高浓度废水排放口氨氮在线监控设施每日自动标液核查未通过。以上期间的在线监测数据均判断为无效数据，同时根据“6.2.4 水质自动分析仪停运期间、因故障维修或维护期间、有计划(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地维护保养期间、校准和校验等非正常采样监测时间段内输出的监测值为无效数据，但对该时段数据作标记，作为监测仪器检查和校准的依据予以保留”的要求，每日自动标液核查未通过期间数据应该进行标记，福建新时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在福建省污染源监控管理系统进行相关标记报备。
	[bookmark: _GoBack]《福建省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并予以通报批评：（一）排污单位或者运行维护单位不如实标记设备、数据等异常情况的”
	1、通报批评；2、处以人民币罚款贰万元（2万元）。

	2025年7月4日
	闽榕连生态罚决〔2025〕0006号
	



